
关于做好 2013 年面向农村医疗卫生机构选拔

高等医学院校毕业生工作的通知

豫卫人〔2013〕79 号

各省辖市、省直管试点县（市）党委组织部、编办、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局、财政局、教育局、卫生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农村实用人

才队伍建设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实施意见》（豫办〔2009〕4 号），

《河南省卫生人才发展中长期规划(2011-2020 年)(豫人才〔2011〕

6 号》,根据省委组织部、省编办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省

财政厅、省教育厅、省卫生厅、省中医管理局《关于印发<河南省

农村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工程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豫卫发〔2009〕2

7 号），现将 2013 年面向农村医疗卫生机构选拔高等医学院校毕

业生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选拔对象

选拔对象为择业期（毕业之日起两年内）高等医学院校毕业的

临床医学、预防医学、中医学、药学、中药学、中西医结合、妇幼

保健、医学影像、检验、护理、全科医学、卫生法学等专业的全日

制硕士毕业生、本科毕业生及专科毕业生。

二、选拔计划

根据《河南省农村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工程实施方案》要求，2

013 年，计划为全省县级医疗卫生机构选拔全日制医疗卫生专业硕

士研究生 50 名；为全省县级医疗卫生机构和乡镇卫生院选拔全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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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医疗卫生专业本科生 548 名；为全省乡镇卫生院选拔全日制医疗

卫生专业专科生 2150 名（具体分配计划见附件 1）。

三、选拔条件

（一）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和科学发

展观，坚决拥护党的基本理论、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，在思想上、

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。

（二）遵纪守法，作风正派，学习努力，成绩优秀。

（三）毕业时取得相应学历、学位证书。

（四）有无私奉献和吃苦耐劳精神，志愿到县级及以下农村基

层医疗卫生单位工作 6 年以上。

（五）身体健康，适应基层工作需要。

四、激励政策

（一）对于选拔到县级医疗卫生机构工作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、

本科生，到乡镇卫生院工作的全日制本科生、专科生，由省卫生厅

提供研究生、本科、专科学习期间国家规定的学费、住宿费、教材

费。

（二）根据《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农村实用人

才队伍建设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实施意见》（豫办〔2009〕4 号）

规定，对选拔到中心卫生院以外的偏远乡镇卫生院工作的高等医学

院校本科以上毕业生核定专项编制，工资由县级财政部门给予保

障，服务年限满 6 年者，纳入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，享受相应待

遇。对选拔到中心卫生院以外的偏远乡镇卫生院工作的高等医学院

校全日制专科生，凡取得执业医师、药师、护士资格，工资由县级

财政部门给予保障，实行岗位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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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参照省卫生厅、省教育厅、省财政厅、省人事厅、省农

业厅《关于加强农村卫生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豫卫

人〔2003〕22 号）规定，对于选拔到乡镇卫生院工作的高等医学

院校毕业生，其薪级工资向上浮动一级。在乡镇卫生院连续工作满

8 年的，其浮动工资从满 8 年的下月起予以固定，同时国家规定的

正常调资、升级不受影响。

五、选拔程序

本着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竞争、择优的原则，严格按照程序开

展选拔工作，采取笔试与面试相结合的办法进行。

（一）公布选拔计划

各省辖市毕业生选拔计划在中国卫生人才网、省卫生厅网站进

行公布，考生报名前可登录网站查询。

（二）报名

本次报名采用网上报名方式。

1.1.1.1.报名时间：报名时间：报名时间：报名时间：2013 年 7 月 25 日至 8 月 20 日。各省辖市、省

直管试点县卫生局负责本市（县）范围的报名工作。

2.2.2.2.网上报名网上报名网上报名网上报名：：：：考生登录中国卫生人才网（http://www.21weca

n.com）进入河南省卫生系统选拔高等院校毕业生到基层医疗卫生

机构工作报名入口，填写报名信息，并打印《河南省卫生系统选拔

高等院校毕业生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报名表》（附件 2）。每

个考生只能选择一个招聘单位中的一个岗位进行报名（以最高学历

报名）。

网上报名时须上传近 3 个月的白色背景彩色数码照片，照片文

件大小 30～40Kb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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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.3.3.现场确认和审核：现场确认和审核：现场确认和审核：现场确认和审核：2013 年 8 月 15 日至 22 日各省辖市、省

直管试点县卫生局进行现场审核确认工作。考生须持《河南省卫生

系统选拔高等院校毕业生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报名表》（一式

两份）、身份证和毕业证等相关证件的原件和复印件到报考单位指

定地点进行确认和审核。审核工作结束后网上提交报名信息。未经

确认审核视为无效报名。

4444、考场编排：、考场编排：、考场编排：、考场编排：2013 年 8 月 26 日前，各省辖市、省直管试点

县卫生局完成考场编排工作。

5.5.5.5.准考证打印：准考证打印：准考证打印：准考证打印：报名资格审核合格者于 2013 年 9 月 2 日至 6

日登陆中国卫生人才网（http://www.21wecan.com）打印准考证。

（三）笔试

1、本次考试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指导下，由省卫生厅

统一组织，不收取任何费用。

2、笔试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，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构举办

考试辅导培训班。

3、笔试时间为 2013 年 9 月 7 日。笔试地点见准考证。

4、9 月 27 日后考生登录中国卫生人才网（http://www.21wec

an.com）查询笔试成绩。所在省辖市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、卫

生行政部门按招聘计划岗位数 3׃׃׃׃1 的比例由高分向低分依次确定

面试考核人员，公布面试考核人员名单，比例不足 3׃׃׃׃1 可全部参加

面试。

已经报名的研究生和到乡镇卫生院工作的本科生持网上打印

的准考证，可免于全省统一组织的笔试，直接参加各省辖市、县组

织的面试，具体面试时间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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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面试考核、公示

由各省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卫生局，县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局、卫生局会同用人单位确定面试考核办法，按照公布的面

试人员名单进行面试考核，根据面试考核成绩，从高分到低分确定

拟聘用人员。省辖市、省直管试点县（市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

卫生局网站对拟聘用人员名单进行公示，公示期 7 天。面试工作须

于 10 月 31 日前完成。

（五）签定协议

所在地市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、卫生行政部门在网站上公

示期满后，如无异议，即可办理聘用手续。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定

聘用合同和就业协议，并持《就业报到证》到有关部门办理就业手

续。协议签订工作须于 11 月 30 日前完成。

对于经考试、考核选拔到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工作的医学高等院

校毕业生，各级编制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、财政、卫生等部门要

按照规定，落实相关待遇。

（六）备案

各省辖市、省直管试点县（市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卫生

局填写《河南省卫生系统选拔高等医学院校毕业生到基层医疗卫生

机构工作情况一栏表》（附件 3）一式三份，以正式文件上报省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省卫生厅备案，并通报市委组织部、市编办、

市财政局、市教育局。

对于没有按照分配名额完成选拔任务的，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厅、省卫生厅协调相关省辖市及毕业生统筹调剂。选拔名单备

案工作须于 12 月 31 日前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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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严格纪律六、严格纪律六、严格纪律六、严格纪律

选拔高等医学院校毕业生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，政策性

强，涉及面广，社会影响大，各级各部门要坚持原则，严格按照规

定程序，做好报名资格审查、考试、考核、聘用等各环节的工作，

要坚持公示制，凡发现假文凭、假学历等问题，一经查实一律取消

其报考选拔资格。

各地要严格工作纪律，严肃考风考纪，对出现问题的，将严

格追究组织单位的领导责任和相关人员的直接责任。对应聘人员在

考试招聘过程中出现违纪行为的，也将追究责任，严肃处理。

附件：1.河南省卫生系统选拔高等医学院校毕业生到基层医

疗卫生机构工作名额分配表

2.河南省卫生系统选拔高等院校毕业生到基层医疗卫

生机构工作报名表

3.河南省卫生系统选拔高等医学院校毕业生到基层

医疗卫生机构工作情况一栏表

2013 年 7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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